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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2004-07-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

家法律法规(建法[2004]110号)部机关各单位，有关单位： 《

建设部机关对被许可人监督检查的规定》已经建设部第37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建设部机关对被许

可人监督检查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制止和纠正违法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的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部机关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建设部机关实施的行政

许可事项。 第三条 部机关直接承办行政许可事项的司局和部

稽查特派员办公室（以下简称承办司局）负责对被许可人的

监督检查，并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处

理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

条 承办司局应当主要通过书面检查，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资料，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通

过书面检查方式尚不能满足监督检查要求，或者根据对具体

事项监督检查的实际需要，承办司局可以依法进行抽样检查

、检验、检测或实地检查。 第五条 承办司局应当创造条件，

充分利用公共信息网络资源和电子政务系统，实现与被许可

人、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



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承

办司局实施对被许可人的监督检查，需要被许可人提供相关

材料的，应当允许被许可人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 第六条 承办司局要建

立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情况的书

面记录和归档制度。书面记录应登载以下信息： （一）被许

可人名称、地址； （二）准予许可的事项； （三）准予许可

的有效期； （四）被许可人申报的业绩、资历等有关材料； 

（五）实施监督检查情况； （六）监督检查结果； （七）承

办司局认为需要登载的其他信息。 书面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

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监督检查书面记录档案。 承办司

局应当指定人员管理监督检查记录档案，并负责接待公众查

阅的工作。 第七条 承办司局要在书面记录和归档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不良信用公告制

度。凡经核实的被许可人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情况

，均应载入该被许可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并依法予以公开披

露。 第八条 承办司局要建立健全与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之间有

关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情况的书面告知工作机制。省

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由建设部许可的被许可人违法从事行

政许可事项活动的事实、处理结果及建议等，及时报告建设

部，由建设部对该许可事项依法作出处理。 第九条 建立健全

公众举报制度。承办司局要公布专门的监督举报电话、电子

信箱等，并指定人员负责受理公众有关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情况的举报。承办司局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组织

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和处理。 第十条 承办司局要建立健全依

法撤销、注销行政许可的工作机制，对各项准予行政许可的



事项实施动态管理，及时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

，撤销有关行政许可，及时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

续。 第十一条 对被许可人实施监督检查，应当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着眼于提高管理效能。不得妨碍被许可人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

不得谋取其他利益。工作人员对被许可人实施监督检查中的

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和《建设部机关行政许可责任

追究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4年7月1

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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